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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小組成立、申請經費之程序
一、教學小組成立之目的，依「校院訂必修課程教學委員會」之宗旨，乃為改進
校、院定課程(不含通識課程)之學習效果，以及增進相關課程授課教師之教
學經驗分享。
2、 設置標準：須為校、院定必修課程，方符合成立教學小組資格。
3、 補助經費使用範圍：開會經費、經常門。
4、 實施期間：補助教學小組經費自100年度開始施行。
5、 申請補助經費之程序
    具備相關文件（收據、開會記錄、用途說明等），向課務組承辦人提出申請，
檢據核銷。 
六、承辦人與聯絡方式

(1) 承辦人：課務組  李孟蓉

(2) 分機：6019

(3) 信箱：rainbow6230@mail.npust.edu.tw
100學年度院定課程調整情形

一、調整課程：

1. 普通物理學、普通物理學實驗。
2. 普通化學、普通化學實驗。
二、調整課程的難處：

1. 上下學期課程皆很重。

2. 屬於基本課程，必須先修才能夠接續進階課程。

3. 下學期有這些課程的必修、必選修或選修課程。

4. 如果一定要挪動開課學期，將使學生負擔過重，也很難安排開課時間（因為課程很滿），或造成部分課程也要跟著挪動，如若課程挪動，可能在聘任老師授課上又必須再調整。

三、目前可挪移開課學期的系所

1.普通化學、普通化學實驗

· 熱農

· 森林
─＞挪到一下上課

四、建議：可否待至四年一修之時，委請各院協調各系挪動普物、普

物實驗、普化、普化實驗的上課學期，屆時再做課程的調

動為宜。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院定必修課程教學委員會設置辦法

中華民國96年11月14日9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

中華民國97年11月5日97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

中華民國99年4月21日98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

中華民國99年10月16日99學年度第1學期校院訂必修課程教學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

中華民國99年11月10日99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

第一條

為提升本校學生修讀校院定必修課程(不含通識課程)之學習效果，以及增進相關課程授課教師之教學經驗分享，特設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院定必修課程教學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。

第二條

本委員會之主要職掌如下:

一、成立本校校、院定必修科目課程教學小組，並由各小組規劃執行相關教學事宜。
二、規劃與協調本校校、院定必修課程之課程用書、課程內容架構、教學進度、考試、成績評量及其他有關事項。

第三條

本委員會之成員由教務長、各院院長、教授校、院定必修課程之召集人、進修推廣部主任、進修教育組組長、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主任、課務組組長組成。由教務長為主任委員，課務組組長為秘書綜理本委員會之協調工作。

第四條

本委員會之主任委員與秘書之任期以配合其主管之任期為準，其餘委員之任期以配合其授課科目學年為準。

第五條

本委員會依需要設置各校、院定必修課程教學小組，各小組之委員由該課程之所有任課教師組成(含兼任老師)。
第六條

各課程教學小組設置召集人與副召集人，由各組委員選舉產生，任期一學年，連選得連任。

第七條

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，各課程教學小組每學期召開會議至少一次，由該小組召集人擔任主席。但得依教學需要，由召集人不定期增加會議次數，並保留其會議記錄。

第八條

各教學小組得依其課程或教學特性，訂定該小組之相關教學準則或要點。

第九條

本委員會與各教學小組開會時，須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開議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。

第十條

本委員會所需經費以教務處編列年度預算支應，教務處並於經費許可下，視實際需要並考量教學績效補助各課程教學小組。

第十一條

本委員會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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